附件：2
公主岭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公主岭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由国家商务部、财政部安排，专项用于扶持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建设。
第二条 为规范合理使用中央财政专项支持资金，促进我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更好、更快地开展，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开展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19〕58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三条 政府引导、示范带动。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应符合国家和省、市产业政策导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调动企业和社会力量发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积极性。
第四条 把握精准、助力扶贫。充分发挥农村电子商务助力脱贫攻坚作用，注重培育带动贫困人口电商主体，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力度，切实增强电子商务精准扶贫的作用。
第五条 慎重支持，鼓励规范。专项资金应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文件精神，积极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补贴要着重鼓励和引导全市电子商务及配套服务行业规范经营，诚实守信。
第六条 强化服务、聚焦上行。加强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化、标准化、品牌化，提高农村产品商品化率和电子商务交易比例。
第三章  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与标准
第七条 支持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拟投入资金110万元）。
[bookmark: _GoBack]支持完善电商服务功能，包括整合各方面资源，在已有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上增设跨境电商体验馆、产品体验馆，构建创业服务咨询、物流服务咨询、金融服务咨询、政策法规咨询、农资服务咨询等功能；支持指导和管理乡（镇）村电商服务站点功能；支持开展培训、宣传、外联、活动、信息、研究、运营等工作。                                    
第八条 支持乡（镇）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建设（拟投入资金220万元）。
支持建设改造5个乡镇电商服务中心及120个村级电商服务站，支持装饰装修，配置电脑、打印机、电视、室内外牌匾办公桌椅等相关设备。
第九条 支持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444万元）建设农产品溯源体系、品控检测中心。打造区域公共品牌，举办大型产销对接活动。建设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大数据收集应用系统，具备数据信息查询、数据资源整合、数据精准追溯、数据挖掘再应用及可视化等服务功能。建设仓储物流中心，配备包装流水线设备、分拣设备设施，并对农村产品上行及工业品、日用品、农资下行进行适当的物流补贴，构建市、乡（镇）、村三级电商物流高效配送体系。
第十条 支持开展农村电子商务培训（拟投入资金86万元）。
（1）针对市、乡、村干部开设以电商趋势分析、市域电商发展及机遇解读、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模式介绍及成功案例分析等课程为主的启蒙式培训。
（2）针对村民开设农产品网销、网络购物平台、电商交易安全、智能手机应用及网络交易操作、各大电商平台介绍等相关课程为主的普及式培训。
（3）针对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站长开设以多平台销售、快递物流软件应用、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大数据系统应用、农村信息服务、农产品销售技巧、授课技能等内容为主的技能班。
（4）针对有意愿通过电商创业的人员开设以各大电商交易平台的店铺注册、定位、装修、运营、美工及客服服务等课程为主的电商创业基础班及精英班。
第四章  项目资金的申报及审批
第十一条 申请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单位（企业）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通过政府公开招标形式选择具备电子商务实施经验与有实施能力的企业。
（二）企业应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健全的财务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
（三）无违纪违法犯罪记录，信用记录良好。
第十二条 根据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相关要求，结合我市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建设的需要，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拟定专项资金使用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实施。
第十三条 市商务局对申请项目验收的企业材料进行初审，并组织市相关部门进行验收，出具验收意见。
第十四条 市商务局将企业申报材料及验收意见，报市电子商务进农村领导小组和市政府审批。
第十五条 市商务局根据市电子商务进农村领导小组和市政府审批意见，按实际情况支付专项资金。
第十六条 市商务局负责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建立健全项目建设档案，对项目公示、评审、建设、验收、补助等各环节的材料进行整理归档，做到资料详实、手续齐备、程序合规。
第十七条 重大项目资金变动由市商务局提出意见后，由市电子商务进农村领导小组组长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决定。项目确定后由实施单位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组织实施。
第五章  专项资金的监督与管理
第十八条 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应切实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的管理、监督工作，项目验收后由市审计局对项目进行审计。
第十九条 对违法违规使用专项资金的，一经查实，将全额追回已经拨付的款项，取消该项目实施单位（企业）申请本专项资金的资格，并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项目实施期内”指2020年4月至示范项目实施结束。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支持在项目实施期内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的电子商务进农村专项项目。补助截止日期至示范项目实施结束。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